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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閒農場專案輔導實施作業規定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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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協助有實際經營休閒農業之農場合法經營，特訂定休閒農場專案輔

導實施作業規定，透過清查、審查、輔導及獎勵等方法，使休閒農業之農場合法經營。農民

可參考下述作業規定，向有關單位洽詢。 

一、清查 

■清查對象：由直轄市或各縣（市）政府對下列農場予以清查。 

1.曾接受政府輔導規劃休閒農業有案之農場。 

2.依「農場登記規則」獲得農場登記證，其登記項目中列有休閒農業經營之農場。 

3.以經營休閒農業為目的，且有實際經營行為，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提出輔導之農場。 

4.掛有休閒農場招牌且有實際經營休閒農業查有實據之農場。 

■清查事項 

1.農場名稱及負責人。 

2.農場土地使用狀況。 

3.農場休閒設施用地情形。 

4.開發日期及目前經營概況。  

直轄市或縣(市）政府依清查事項，通知農場負責人於四個月內檢送下列文件一式十份，

送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審查，逾期不予輔導。 

1.休閒農業經營計畫書。 

2.農場土地使用清冊。 

3最近三個月核發之土地登記簿謄本。 

4.著色標明申請範圍之地籍圖謄本。 

5.土地座落在都市範圍內者，應另檢具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。 

6.土地所有權非自有者，應附土地使用同意書（土地所有權涉及公有者，應另附公有土地使

用同意書）。 

7.共同經營者，應附具合夥人名冊。 （以上表格請依農委會八十八年六月四日（八八）農

輔字第八八０五０二五六號公告休閒農場經營計畫審查作業要點所附之附件辦理） 

8.遊客休憩分區未位於重要水庫集水區之證明文件。 

9.遊客休憩分區未位於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之證明文件。 

10.遊客休憩分區未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、自然保留區之證明文件。 

11.遊客休憩分區未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之證明文件。 

12.由建築師認定該農場之建築物、及水土保持技師或相關技師認定水土保持安全無虞，不妨

礙公共安全，予以簽證之文件。 

13.其它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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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審查  

直轄市或縣(市）政府首長召集農業、地政（或都計）、環保、建管、消防及其他相關單

位組成審查小組，就清查之農場所應檢附之文件，依權責主管項目審查。 

直轄市或縣(市）政府應於本規定經農委會公告後八個月內完成清查及審查工作，並將清

查、審查結果、應附文件及其相關文件一式六份，函報農委會進行複審，逾期不列入專案輔

導。 

農委會必要時得邀請相關部會組成跨部會專案小組現場複勘。 

直轄市或縣(市）政府於農場輔導補正期間除有公共安全之虞、有礙自然文化景觀或不符

休閒農業經營目的者，應依法勒令停業並移請相關單位查處外，對於列入輔導之農場，仍應

依法查處。 

直轄市或縣(市）政府應將是否列入專案輔導之審查結果通知農場負責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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